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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隨到隨辦
            

3.1-4.
收件日起8天內

辦

理

階

段

收
件
階
段

1.受理申請

2.收件

5.成果整理

6.檢查核定

7.核發成果

8.結案

通過
完

成

階

段

4.作業準備

3.1審查 3.4駁回

通過

否

不通過

是

是

否

3.3是否
依限補正

3.2是否
得補正

5.-8.7天

未通過

 



（民）地地測 30-流程說明-1/6 

新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辦理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之建物第一次測量預先審查標準作業流

程說明 
作 業 

階 段 

作 業 

流 程 
步     驟     說     明 作業期限 

收
件
階
段 

1.受理申

請 

壹、 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82條之 1規定申請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之建物第一次測量預審

者，參照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79 條第 1 項

規定，申請人應填具建物測量及標示變更登

記申請書【（民）表一】、新北市○○地政事

務所辦理○○區○○段○○小段○○地號等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建物第一次測

量預審面積明細表【（民）表二】及新北市○

○地政事務所辦理○○區○○段○○小段○

○地號等○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建物

第一次測量預審面積成果表【（民）表三】（需

填載編號順序、基地坐落及建物門牌），並檢

附都市更新證明文件、建物屋頂版勘驗完成

證明或使用執照證明文件、建造執照（含設

計圖說）及其影本；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82條之 2或第 282條之 3規定申請者，除需

檢附前開文件外，另需分別檢附繪製完成之

新北市○○地政事務所建物測量成果圖

【（民）表四】或建物標示圖【（民）表五】（由

申請人蓋章，起造人及轉繪人得免簽章）。 

貳、 每個門牌之建物申請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之建

物第一次測量預先審查以一次為限。 

隨到隨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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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業 

階 段 

作 業 

流 程 
步     驟     說     明 作業期限 

2.收件 

 

壹、 請申請人填寫建物測量及標示變更登記申請

書【（民）表一】及其他因申請案件項目所需

繳納之證件，交由櫃檯收件人員收件。註：

申請測量原因勾選「其他」，並於右方括號內

備註「都市更新建物第一次測量預審」，另於

下方備註欄位敘明「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82條之 1（或之 2、之 3）規定辦理」。 

貳、 排定複丈(審查)日期及時間並排定測量人

員。 

參、 核發新北市○○地政事務所 (土地複丈、建

物測量)定期通知書（表一）。 

辦
理
階
段 

3.1審查 壹、 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土地登記規則」

及「辦理土地複丈與建物測量補充規定」等

相關法令規定予以審查。 

貳、 核對應提文件，申請人資格、代理人權限、

建物測量及標示變更登記申請書【（民）表一】

格式及填載事項是否符合規定。 

參、 核對申請之不動產標示、權屬與地籍資料所

載是否相符。 

肆、 複丈案件經審查或核對有誤即通知補正。 

收件日起8

天內 

3.2 是否

得補正 

壹、 經審查有「地籍測量實施規則」規定之下列

各款情形之ㄧ者應通知申請人於接到新北市

○○地政事務所補正通知書（表二）之日起

15天內補正。 

一、 申請人之資格不符或其代理人之代理權有

欠缺。 

二、 申請書或應提出之文件與規定不符。 

三、 申請書記載之申請原因與登記簿冊或其證

明文件不符，而未能證明不符原因。 

貳、 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82 條之 1 規定申請

者，補正完竣後再排定測量(審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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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業 

階 段 

作 業 

流 程 
步     驟     說     明 作業期限 

3.3 是否

依限補正 

是否於接到新北市○○地政事務所補正通知書

（表二）之日起 15天內補正。 

3.4駁回 壹、地政事務所受理複丈申請案件，收件後經審

查有下列情形之ㄧ者，應以新北市○○地政

事務所駁回通知書（表三）敘明法令依據或

理由駁回之。 

一、 不屬受理地政事務所管轄者。 

二、 依法不應受理者。 

貳、 地政事務所受理複丈申請案件有逾 15 天未

補正或未依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者，應以新北

市○○地政事務所駁回通知書（表三）敘明

法令依據或理由駁回之。 

4.作業準

備 

壹、 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82 條之 1 及第 282

條之 2規定辦理者，需調製建物測量圖。 

一、 圖解區先核對數化地籍圖與地籍原圖，確

認相符後再以電腦展繪，數值區直接以電

腦展繪方式，調製建物測量圖時，應將其

鄰接四周適當範圍內之經界線及圖根點，

精密移繪或繪製於圖紙上，並應將界線之

彎曲、鄰接圖廓線及圖面折縐破損等情形

繪明之。 

二、 新北市○○地政事務所建物測量圖（表四）

調製後，應核對地籍圖、原有建物測量圖

後，始得辦理測量。 

貳、 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82 條之 3 規定辦理

者，無需調製建物測量圖。 

辦
理
階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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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業 

階 段 

作 業 

流 程 
步     驟     說     明 作業期限 

完
成
階
段 

5.成果整

理 

壹、 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82條之 1規定申請

者，製作新北市○○地政事務所建物測量成

果圖（表五），包括繪製建物位置圖及建物平

面圖。 

一、 繪製建物位置圖： 

（一） 依竣工平面圖展繪位置。 

（二） 建物位置圖，以地籍圖同一比例尺謄

繪於新北市○○地政事務所建物測量

成果圖（表五）左上角或適當位置，

並繪明土地界線，註明地號、建號及

其鄰近之路名。 

二、 繪製建物平面圖： 

（一） 依其竣工平面圖轉繪。 

（二） 建物平面圖測繪邊界依下列規定辦

理： 

1. 獨立建物所有之牆壁，以牆之外緣為

界。 

2. 兩建物之間有牆壁區隔者，以共用牆

壁之中心為界；無牆壁區隔者，以建

物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區分範圍為

界。 

3. 前兩款之建物，其竣工平面圖載有陽

臺之突出部分者，以其外緣為界，並

以附屬建物辦理測量。 

4. 地下層依建物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所

載樓層面積之範圍為界。 

5.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前已申

請建造執照者，或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已報核，並依都市更新條例第六十一

條之一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期限申請

建造執照之建物，其屋簷、雨遮及地

下層之測繪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 106

年 1月修正前規定辦理。 

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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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業 

階 段 

作 業 

流 程 
步     驟     說     明 作業期限 

完
成
階
段 

5.成果整

理 

（三） 建物之各樓層及地下室，分別測繪於

平面圖上，各樓層平面圖，應註明其

層次。騎樓、附屬建物與主体建物相

連處繪虛線。 

（四） 各棟及各層樓房之騎樓及其附屬建物

應分別計算其面積。 

貳、 核對竣工平面圖與建物測量成果圖面積。 

參、 將核對無誤後之主建物、附屬建物及加總之

面積填載於新北市○○地政事務所辦理○○

區○○段○○小段○○地號等○筆土地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案建物第一次測量預審面積明

細表【（民）表二】及新北市○○地政事務所

辦理○○區○○段○○小段○○地號等○筆

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建物第一次測量預

審面積成果表【（民）表三】。 

 

完
成
階
段 

6.檢查核

定 

壹、 成果整理後，測量員應先自行檢查，再陳核

由檢查人員及課長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

有關規定檢查、核定成果。 

貳、 檢查有誤退回原測量員重新整理。 

 

7.核發成

果 

核定完成之新北市○○地政事務所辦理○○區○

○段○○小段○○地號等○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案建物第一次測量預審面積成果表【（民）表

三】右下方加註地政事務所主任簽名章及日期

後，核發予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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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業 

階 段 

作 業 

流 程 
步     驟     說     明 作業期限 

8.結案 壹、 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82 條之 1、規定申

請者，經檢查無誤，建物測量及標示變更登

記申請書【（民）表一】、新北市○○地政事

務所辦理○○區○○段○○小段○○地號等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建物第一次測

量預審面積明細表【（民）表二】、新北市○

○地政事務所定期通知書（表一）併新北市

○○地政事務所建物測量圖（表四）及新北

市○○地政事務所建物測量成果圖（表五）

等相關附件全卷歸檔。 

貳、 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82 條之 2 或第 282

條之 3 規定申請者，經檢查無誤，建物測量

及標示變更登記申請書【（民）表一】、新北

市○○地政事務所辦理○○區○○段○○小

段○○地號等○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建物第一次測量預審面積明細表【（民）表

二】、新北市○○地政事務所定期通知書（表

一）併委外繪製新北市○○地政事務所建物

測量成果圖【（民）表四】含新北市○○地政

事務所建物測量圖(表四）或委外繪製建物標

示圖【（民）表五】等相關附件全卷歸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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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量

收

件 

日

期 

年   月   日 
  時   分 

收件者章 測量

費 
新臺幣         元 

收費者章 登

記

收

件 

日

期 

年   月   日 
  時   分 

收件者章 登記費 元 合  計 元 

   

書狀費 元 收  據 字    號 

罰  鍰 元 核算者  
字

號 
字第      號 收據 字第       號 字

號 
字第      號 

建    物    測    量    及    標    示    變    更    登    記    申    請    書 

(1)受理 
  機關  

縣 
市      地政事務所 (2)原因發生 

  日    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6)建 物 略 圖 

 

(3)申請測量原因（選擇打ˇ一項） 
□ 建物第一次測量  □ 申請未登記建物基地號及門牌號勘查  □ 其他（         ） 

(4)申請測量原因（選擇打ˇ一項） (5)申請標示變更登記事由及登記原因（選擇打ˇ一項） 
□ 建物分割  □ 建物合併 □ 基地號勘查  

□ 門牌號勘查 
標示變更登記（□ 分割  □ 合併 □ 基地號變更 

       □ 門牌整編） 
□ 建物滅失 消滅登記（□ 滅失  □ 部分滅失） 
□ 建物增建 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增建） 

□ 其他（          ）         登記（□         ） 

(7) 

建物

標示 

建號 
基 地 坐 落 建 物 門 牌 主要 

用途 

主要 

構造 鄉鎮市區 段 小  段 地  號 街路 段 巷 弄 號 樓  

              

(8) 
附繳 
證件 

1.                              份 4 份 7.                                    份 

2 份 5 份 8.                                    份 

3 份 6 份 9.                                    份 

(9) 
委任 

關係 

本建物測量及標示變更登記案之申請委託         代理（              複代理）

及指界認章。委託人確為登記標的物之權利人或權利關係人，並經核對身分無誤，如

有虛偽不實，本代理人(複代理人)願負法律責任。 

(11) 
聯絡

方式 

聯絡電話  

傳真電話  
(10) 
備註 

 電子郵件信箱  
申請案編碼：100828  公告期限：1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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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申 
 
請 
 
人 

(13) 
權利人 
或 

義務人 

(14) 
姓  名 
或 

名  稱 

(15) 
出  生 
年月日 

(16) 
統一編號 

(17)住                             所 (18) 
權利 
範圍          

(19) 
簽章 縣市 鄉鎮 

市區 村里 鄰 街路 段 巷 弄 號 樓  

                

 
                

                

                
(20) 
簽收測
量定期
通知書 

    年   月    日  簽章  
(21) 

核發

成果 
 

(22) 
本案
處理
經過
情形
︵ 
以下
各欄 
申請
人請
勿填
寫 
︶ 

測量人員 測量成果檢查 測量成果核定 登記初審 登記複審 登記核定 

      

登  簿 校  簿 
書  狀 
列  印 

校  狀 
書  狀 
用  印 

地  價 
異  動 

通  知 
領  狀 

異  動 
通  知 

交  付 
發  狀 

歸  檔 

          

申請案編碼：100828  公告期限：1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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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量

收

件 

日

期 

年   月   日 

  時   分 

收件者章 測量

費 
新臺幣         元 

收費者章 登

記

收

件 

日

期 

年   月   日 

  時   分 

收件者章 登記費 元 合  計 元 

   

書狀費 元 收  據 字    號 

罰  鍰 元 核算者  
字

號 
字第      號 收據 字第       號 

字

號 
字第      號 

建    物    測    量    及    標    示    變    更    登    記    申    請    書 

(1)受理 
  機關 

新北 
縣 

市 板橋     地政事務所 
(2) 原 因 發
生 
  日    期 

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9  日 
(6)建 物 略 圖 

詳如附圖 

(3)申請測量原因（選擇打ˇ一項） 

□ 建物第一次測量  □ 申請未登記建物基地號及門牌號勘查  □ 其他（都市更新建物第一次測量預審） 

(4)申請測量原因（選擇打ˇ一項） (5)申請標示變更登記事由及登記原因（選擇打ˇ一項） 

□ 建物分割  □ 建物合併 □ 基地號勘查  

□ 門牌號勘查 

標示變更登記（□ 分割  □ 合併 □ 基地號變更 

       □ 門牌整編） 

□ 建物滅失 消滅登記（□ 滅失  □ 部分滅失） 

□ 建物增建 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增建） 

□ 其他（          ）       登記（□         ） 

(7) 

建物

標示 

建號 
基 地 坐 落 建 物 門 牌 主要 

用途 

主要 

構造 鄉鎮市區 段 小  段 地  號 街路 段 巷 弄 號 樓  

 板橋 新板 三 5 中山 一   161 23  
集合 

住宅 
RC造 

(8) 

附繳 

證件 

1. 身分證影本                1 份 4.                                   份 7.                                   份 

2. 竣工平面圖影本             1  份 5.                             份 8.                                   份 

3. 屋頂版勘驗完成證明         1  份 6.                                   份 9.                                   份 

(9) 
委任 

關係 

本建物測量及標示變更登記案之申請委託 劉德華 代理（    複代理）及指界認章。

委託人確為登記標的物之權利人或權利關係人，並經核對身分無誤，如有虛偽不實，

本代理人(複代理人)願負法律責任。○印 或簽名 

(11) 

聯絡

方式 

聯絡電話 (02)2960-3456 

傳真電話 (02)2960-3750 
(10) 
備註 

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82 條之 1規定辦理 電子郵件信箱  

申請案編碼：100828  公告期限：15 天     

參考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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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申 

 

請 

 

人 

(13) 
權利人 
或 

義務人 

(14) 
姓  名 
或 

名  稱 

(15) 
出  生 
年月日 

(16) 
統一編號 

(17)住                             所 (18) 

權利 

範圍          

(19) 

簽章 縣市 鄉鎮 
市區 村里 鄰 街路 段 巷 弄 號 樓  

權利人 王小明 30.3.1 F101222333 新北市 板橋   中山 一   161 23  全部 □印 或 

簽名 

 

○印 或

簽名 

                

                

代理人 劉德華 47.5.2 P100200300 新北市 板橋   中山 一   161 24   

(20) 
簽收測
量定期
通知書 

 106 年 6 月 9 日  簽章 ○印 或簽名 

(21) 

核發

成果 

 

(22) 
本案
處理
經過
情形
︵ 
以下
各欄 
申請
人請
勿填
寫 
︶ 

測量人員 測量成果檢查 測量成果核定 登記初審 登記複審 登記核定 

      

登  簿 校  簿 
書  狀 

列  印 
校  狀 

書  狀 

用  印 

地  價 

異  動 

通  知 

領  狀 

異  動 

通  知 

交  付 

發  狀 
歸  檔 

          

申請案編碼：100828  公告期限：15 天     



(民)地地測 30-(民)表一-參考範例-1/2 

測

量

收

件 

日

期 

年   月   日 

  時   分 

收件者章 測量

費 
新臺幣         元 

收費者章 登

記

收

件 

日

期 

年   月   日 

  時   分 

收件者章 登記費 元 合  計 元 

   

書狀費 元 收  據 字    號 

罰  鍰 元 核算者  
字

號 
字第      號 收據 字第       號 

字

號 
字第      號 

建    物    測    量    及    標    示    變    更    登    記    申    請    書 

(1)受理 
  機關 

新北 
縣 

市 板橋     地政事務所 
(2) 原 因 發
生 
  日    期 

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9  日 
(6)建 物 略 圖 

詳如附圖 

(3)申請測量原因（選擇打ˇ一項） 

□ 建物第一次測量  □ 申請未登記建物基地號及門牌號勘查  □ 其他（都市更新建物第一次測量預審） 

(4)申請測量原因（選擇打ˇ一項） (5)申請標示變更登記事由及登記原因（選擇打ˇ一項） 

□ 建物分割  □ 建物合併 □ 基地號勘查  

□ 門牌號勘查 

標示變更登記（□ 分割  □ 合併 □ 基地號變更 

       □ 門牌整編） 

□ 建物滅失 消滅登記（□ 滅失  □ 部分滅失） 

□ 建物增建 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增建） 

□ 其他（          ）       登記（□         ） 

(7) 

建物

標示 

建號 
基 地 坐 落 建 物 門 牌 主要 

用途 

主要 

構造 鄉鎮市區 段 小  段 地  號 街路 段 巷 弄 號 樓  

 板橋 新板 三 5 中山 一   161 23  
集合 

住宅 
RC造 

(8) 

附繳 

證件 

1.身分證影本                  1 份 4.屋頂版勘驗完成證明          1 份 7.                                   份 

2.竣工平面圖影本               1 份 5.                             份 8.                                   份 

3.建物平面圖及位置圖(標示圖)   1 份 6.                                   份 9.                                   份 

(9) 
委任 

關係 

本建物測量及標示變更登記案之申請委託 劉德華 代理（    複代理）及指界認章。

委託人確為登記標的物之權利人或權利關係人，並經核對身分無誤，如有虛偽不實，

本代理人(複代理人)願負法律責任。○印 或簽名 

(11) 

聯絡

方式 

聯絡電話 (02)2960-3456 

傳真電話 (02)2960-3750 
(10) 
備註 

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82 條之 2（或 3）規定辦理 電子郵件信箱  

申請案編碼：100828  公告期限：15 天     

參考範例 



(民)地地測 30-(民)表一-參考範例-2/2 

(12

) 

申 

 

請 

 

人 

(13) 
權利人 
或 

義務人 

(14) 
姓  名 
或 

名  稱 

(15) 
出  生 
年月日 

(16) 
統一編號 

(17)住                             所 (18) 

權利 

範圍          

(19) 

簽章 縣市 鄉鎮 
市區 村里 鄰 街路 段 巷 弄 號 樓  

權利人 王小明 30.3.1 F101222333 新北市 板橋   中山 一   161 23  全部 □印 或 

簽名 

 

○印 或

簽名 

                

                

代理人 劉德華 47.5.2 P100200300 新北市 板橋   中山 一   161 24   

(20) 
簽收測
量定期
通知書 

 106 年 6 月 9 日  簽章 ○印 或簽名 

(21) 

核發

成果 

 

(22) 
本案
處理
經過
情形
︵ 
以下
各欄 
申請
人請
勿填
寫 
︶ 

測量人員 測量成果檢查 測量成果核定 登記初審 登記複審 登記核定 

      

登  簿 校  簿 
書  狀 

列  印 
校  狀 

書  狀 

用  印 

地  價 

異  動 

通  知 

領  狀 

異  動 

通  知 

交  付 

發  狀 
歸  檔 

          

申請案編碼：100828  公告期限：15 天     



(民)地地測 30-(民)表二-參考範例 

 參考範例 
收件字號：○○字第○○○○號 

                                 

新北市○○地政事務所辦理○○區○○段○○小段○○地號等○筆土地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建物第一次測量預審面積明細表 

編號 
順序 

面積 基 地 坐 落 建 物 門 牌 

 主 
建 
物 

附屬 
建物 

總計 
鄉鎮

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街路 段 巷 弄 號 樓  

01    板橋 新板 三 5 中山 一   161 一  

02    板橋 新板 三 5 中山 一   161 二  

03    板橋 新板 三 5 中山 一   161 三  

               

               

               

               

               

               

               

               

               

               

測量員 檢查員 課長 

   



(民)地地測 30-(民)表二 

收件字號：○○字第○○○○號 

                                  

新北市○○地政事務所辦理○○區○○段○○小段○○地號等○筆土地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建物第一次測量預審面積明細表 

編號 

順序 

面積 基 地 坐 落 建 物 門 牌 

 
主 

建 

物 

附屬 

建物 
總計 

鄉鎮

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街路 段 巷 弄 號 樓  

               

               

               

               

               

               

               

               

               

               

               

               

               

測量員 檢查員 課長 

   



(民)地地測 30-(民)表三-參考範例 

收件字號：○○字第○○○○號 

本案建物第一次測量預審面積成果表僅供參考。                                              

新北市○○地政事務所辦理○○區○○段○○小段○○地號等○筆土地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建物第一次測量預審面積成果表 

編號 

順序 

面積 基 地 坐 落 建 物 門 牌 

 
主 

建 

物 

附屬 

建物 
總計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街路 段 巷 弄 號 樓  

01    板橋 新板 三 5 中山 一   161 一  

02    板橋 新板 三 5 中山 一   161 二  

03    板橋 新板 三 5 中山 一   161 三  

               

               

               

               

               

               

               

               

               

               

               

○○地政事務所○○主任(簽字章) 

○○年○○月○○日 



(民)地地測 30-(民)表三 

收件字號：○○字第○○○○號 

本案建物第一次測量預審面積成果表僅供參考。                                              

新北市○○地政事務所辦理○○區○○段○○小段○○地號等○筆土地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建物第一次測量預審面積成果表 

編號 

順序 

面積 基 地 坐 落 建 物 門 牌 

 
主 

建 

物 

附屬 

建物 
總計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街路 段 巷 弄 號 樓  

               

               

               

               

               

               

               

               

               

               

               

               

               

               

○○地政事務所○○主任(簽字章) 

○○年○○月○○日 



                  
(民)地地測 30-表一 

新北市○○地政事務所 (土地複丈、建物測量)定期通知書 

申請人：○＊○  等(申請人共：x人) 

住址：○○○○○○段(路、街、道)＊＊＊＊＊ 

通訊地址：○○○○○○段(路、街、道)＊＊＊＊＊ 

電話： xxxxxx＊＊＊＊ 

代理人：○＊○ 

收件字號：○○○字第 xxxxx號 等 xx件 

土地坐落：○○○○○○○○○○○○ 

地號：xxxx-xxxx 等 xx筆 

建號：xxxxx-xxx 等 xx棟 

申請事由：○○○○○○ 

複丈（測量）日期：中華民國 xxx年 xx月 xx日      xx時 xx分 

測量員姓名：○○○ 

通知日期：中華民國 xxx年 xx月 xx日 

關係人姓名：○＊○(相關地號： xxxx-xxxx △等)  等 

指定會合地點 ○○○○○○○○○○○○○○○ 
通知目的 希會同申請人、關係人準時到達指定會合地點領丈 

備 
 
 
 
 
註 

一、申請人於複丈（測量）時應到場，並攜帶身分證明文件。 

二、申請人屆時不到場或不依規定埋設界標時，依照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11

條（第 264條）規定，視為放棄複丈（測量）之申請，已繳規費不予退還。 

三、如遇風雨或其他事故不能實地複丈（測量）時，另行定期通知。 

四、關係人請於複丈日期前，以電話：（xxxx）xxxxxxx聯繫測量員了解案件是

否有經申請人撤回之情事。 

五、測量員逾測量時間仍未到場測量時，請致電：（xxxx）xxxxxxxx詢問。 

六、本件除依規定繳納規費及購置制式界標外，不另收取其他費用。 

七、現場若有障礙物，請申請人事先排除，以利測量業務之進行。 

八、語音電話：（xxxx）xxxxxxxx 
通知聯 

xxxxx○○○○○○○○○○○○ 

○○市、縣（市）○○○地政事務所（局） 

 

 

xxxxx○○○○○○○○○○○○ 

○○○    先生 收 

 



         

(民)地地測 30-表二 

 

新北市○○地政事務所 

補 正 通 知 書 

中華民國 xxx年 xx月 xx日 

○○○字號 xxxxxx號 

受文者：○○○○○○（代理人：○○○）            先生  (申請人共：x人) 

         

主旨：台端於中華民國 xxx 年 xx 月 xx 日申請○○○○（xxx 年○○○字第 xxxxxx 號）1

案，經查尚有下列事項應補正，請於接到本通知之日起 15 日內，前來本所（局）

補正，逾期未補正或未依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者，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13條規定

予以駁回。 

 

請補正事項： 

   一、○○○○○○○○○○○○○○○○○○○○○○○○○。 

   二、○○○○○○○○○○○○○○○○○○○○○○○○○。 

 

 

 

 

 

備註： 

一、辦理補正時，請攜帶本通知書及原蓋印章，向本所（局）承辦人○○○（聯絡電

話：（xxxx）xxxxxxxx）當場註明補正日期並簽章。 

 

 

首長  ○○○ 

收件人：○○○○○○ 

住址：○○○○○○○○○○○○○○○○○○○○○○○○○○○○○○ 

 

 

 



 

            

(民)地地測 30-表三 

新北市○○地政事務所 

駁 回 通 知 書 

                                                         中華民國 xxx年 xx月 xx

日 

○○○字第 xxxxxx號 

受文者 ：○○○○○○（代理人：○○○）            先生(申請人：共 x人) 

  

主旨：台端於中華民國 xxx年 xx月 xx日申請○○○○（xxx 年○○○字 xxxxxx號）1案，

因下列原因，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13條規定駁回，檢還原案，請查照。 

 

駁回原因： 

一、○○○○○○○○○○○○○○○○○○○○○○○○○。 

二、○○○○○○○○○○○○○○○○○○○○○○○○○。 

 

 

 

備註：  

一、如申請案件合於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14條規定者，得於 5年內請求退還已繳規費，

逾期不予退還。 

二、申請人不服駁回者，得依訴願法第 14條及第 58條規定，自本件行政處分書達到之

次日起 30 日內，繕具訴願書並檢附本駁回通知書影本，向本機關遞送（以實際收

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由本機關層轉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 

 

首長  ○○○ 

收件人：○○○○○○ 

住址：○○○○○○○○○○○○○○○○○○○○○○○○○○○○○○ 

 



（民）地地測 30-表四 

新北市○○地政事務所建物測量圖 

 

 

 

 

 

 

 

  

 

 

 

 

 

基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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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物

門

牌 

街路  

段  

巷  

弄  

號  

樓  

測量原因  

測

量 

日 

 

期 

年  

月  

日  

測量

人員 

  

檢查人員  

課(股)長  

主    任  

測

量

申

請

書 

日 

 

期 

年  

月  

日  

字  

號  

備   註  

申請人蓋章  



（民）地地測 30-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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